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计算书
一、计算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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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装饰性构件定义
根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，装饰性构件是指不具备遮阳、导光、导风、载物、辅助绿化等作用，仅为追求建筑造型效果而设置的纯装饰构件，如：
不具备功能作用的纯装饰性挑檐、飘板、构架；
纯装饰性塔楼、尖顶、拱券；
不具备实际使用功能的装饰性线条、格栅；
仅为造型服务的装饰柱、装饰墙等。
不计入装饰性构件的部分：
满足结构受力需求的构件（梁、柱、剪力墙）；
满足建筑功能需求的构件（雨篷、阳台、空调板、女儿墙）；
满足遮阳、通风、采光需求的构件（遮阳板、百叶、采光顶）；
满足设备布置需求的构件（设备平台、管井、烟道）；
屋顶绿化、光伏板、太阳能集热器等一体化设施；
建筑外墙保温层及饰面层（按节能设计要求设置）。
三、项目概况
	项目名称
	江洲绿筑—蜀川水榭社区中心

	项目地点
	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小枧片区

	建筑类型
	公共建筑（社区中心）

	建筑面积
	13078 ㎡

	建筑层数
	地上5层，地下0层

	建筑高度
	23.3 m

	结构类型
	混凝土框架结构


四、装饰性构件识别与统计
（一）本项目主要造型及构件分析
	构件名称
	位置
	功能说明
	是否计入装饰性构件

	建筑主体框架
	全楼
	结构承重
	否

	外墙保温层及饰面
	全楼外立面
	保温隔热、围护功能
	否

	外窗及幕墙
	全楼外立面
	采光、通风、围护
	否

	横向可调节百叶窗
	各层外立面
	遮阳、调节光线、通风
	否

	光伏发电棚架
	屋顶
	光伏发电、遮阳、景观
	否

	屋顶花园构架
	屋顶
	绿化种植、休闲活动
	否

	绿色中庭采光顶
	各单体中庭
	采光、通风
	否

	建筑入口雨篷
	主入口
	遮雨、引导人流
	否

	女儿墙
	屋顶边缘
	安全防护
	否

	空调室外机位
	立面及屋顶
	设备布置
	否

	连接廊道
	各单体之间
	交通联系、遮阳遮雨
	否

	纯装饰线条
	无
	—
	0


（二）结论
经核查，本项目未设置纯装饰性构件。
五、装饰性构件造价占比计算
	项目
	金额（万元）
	说明

	建筑工程总造价
	约 4000
	按同类公共建筑估算，单位造价约3060元/㎡

	装饰性构件造价
	0
	无纯装饰性构件

	装饰性构件造价占比
	0%
	0 ÷ 4000 × 100% = 0%


六、结论
本项目建筑造型要素简约，立面设计以功能性构件为主，未设置纯装饰性构件。装饰性构件造价占建筑总造价比例为 0%，小于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（2024年版）第2.1.18条规定的公共建筑不大于1%的限值要求。
结论：达标 ✓
